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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着注重绩效，兼顾公平，增强学院凝聚力，实现有效激励目

的，建立以岗位绩效为核心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，进一步规范和完

善学院收入分配体系，充分调动全院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，促进学

院科学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政策依据。根据《浙江师范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》

及《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绩效工资管理与发放办法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发展规划，立足学院人才培养、科

学研究、学科建设、服务地方、管理工作的实际，建立科学合理的

收入与分配制度。 

第二条  基本原则。明确业绩导向，兼顾公平；强化绩效考核，

发挥激励功能；坚持多劳多得、优质优酬；坚持量入为出，构建和

谐分配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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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实施范围。学院正式在岗的教职工，包括享受人事代

理待遇的合同制人员等。各类特聘教授按照学校有关政策与合同执

行。 

第四条   经费来源。学院可分配经费源于学校下拨给学院的各

种奖励性绩效工资，包括学校的年终考核奖等。 

第五条   院奖励性绩效工资构成。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由院设

岗位津贴、业绩津贴、奖励性津贴等三部分组成。学院根据每年收

入情况以及院设奖励性津贴发放情况，确定院设岗位津贴与业绩津

贴总量。 

第六条   岗位津贴的计算 

岗位津贴由两部分组成：岗位基础津贴和岗位考核津贴。 

一、岗位基础津贴 

（1）全年在岗教工均可享受相同的岗位基础津贴。 

（2）新教工等按照实际工作月数核定岗位基础津贴。 

二、岗位考核津贴 

（1）岗位设置和绩点。院设岗位分教师、管理、教辅三类岗，

每类岗均设 10 级：特岗、A 岗（1-4 级）、B 岗（5-7 级）、C 岗（8-10

级）。1 至 10 级岗岗位绩点分别为 4.5、3.7、3.2、2.8、2.5、2.2、

2.0、1.8、1.7、1.5。 

（2）每个岗位考核绩点的津贴金额： 

单位岗位考核绩点津贴金额  
核定的全院岗位考核津贴总数

∑ 教职员工的岗位绩点全院教职工

 

（3）每个教职工的岗位考核津贴： 

教职工的岗位考核津贴  岗位绩点数  单位岗位考核绩点津贴金额 

第七条   业绩津贴的计算 

一、业绩津贴分教学与科研业绩津贴、管理类岗位业绩津贴和

教辅类岗位人员的业绩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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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学与科研业绩津贴。教学业绩含全日制本科、研究生教

学工作及学院认可的其它工作。科研业绩包括教学与科学研究项目、

论文或专利、获奖，编著与论著以及学院认可的其它工作。每个业

绩绩点的津贴计算： 

单位教学工作业绩绩点的津贴金额  
全院核定的教学工作业绩津贴总数

∑ 教学工作业绩绩点所有相关人员

 

单位研究工作业绩绩点的津贴金额  
全院核定的研究工作业绩津贴总数

∑ 研究工作业绩绩点所有相关人员

 

三、管理类岗位人员的业绩津贴。依据全院人均岗位基础津贴

以及人均岗位绩点(
管理类人员岗位业绩点总和

全院教职工岗位业绩点总和
)核算其津贴总量，再按管理类

岗位人员分配办法进行二次分配。 

四、教辅类岗位人员的业绩津贴。依据全院人均岗位基础津贴

以及人均岗位绩点(
教辅类人员岗位业绩点总和

全院教职工岗位业绩点总和
)核算其津贴总量，再按实验

室人员分配办法进行二次分配。 

五、每个教职工的业绩津贴 

教学绩点数  单位教学工作业绩绩点津贴金额 

 研究绩点数 单位科研工作业绩绩点津贴金额 

第八条  院设奖励性津贴 

院设奖励性津贴含院奉献奖、院内兼职服务津贴、班主任工作

津贴、学科竞赛奖励、创收与社会服务奖励等。 

第九条  其它规定 

一、教师、行政、实验人员每年要进行岗位考核，根据考核情

况确定岗位津贴的发放额度。 

二、外出读博、脱产进修、国内外访学（1 个月及以上）人员

外出期间享受院设岗位基础津贴，不享受院设岗位考核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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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经批准的离岗退养、长病假和待聘人员不享受院设岗位津

贴，可根据其完成的科研工作量核算业绩奖金。因公负伤职工治疗

休养期间，可视工作性质区别对待，酌情发放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，经学院教代会表决通

过实施，其实施细则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

执行。 

 

 

 

浙江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

2019 年 4 月 24 日 

 


